
文委會文件 2020／第 19 號  

（於 5.5.2020 會議討論）  

 

申請 2020 至 2021 年度第二季元朗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團體名稱  

根據  

註冊文件的三名幹

事或機構負責人  

註冊方式  

1.  
樂森堡   

（文 26）  

團長：陳諾言  

副團長：鄧琪霖  

副團長：許穎珊  

社團條例  

2.  
保良局曹貴子動感青年天地  

（康 79）  

中心主任：徐嘉敏  

社工：曾曉鴻  

社工：姚曉彤  

稅務條例  

3.  
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  

（社 44）  

堂董：張樂恆  

堂董：黃海翔  

堂董：黃雲龍  

公司及稅務

條例  

 

 * 各撥款申請表格已上載至區議會網頁為本文件的附件。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4 月  

 


